
1999年3月24日北約轟炸南斯拉

夫，同日，英國樞密院對於西班牙政

府引渡前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

（Augusto Pinochet）的要求作出最後裁

決，判定皮諾切特不能享受外交豁免

權。事情發生後，學術思想界就出現

了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認

為，以西方為核心的後冷戰國際新秩

序、新霸權正在形成。某種道德普遍

論所標榜的人道關懷優先性正在超越

民族主義道德正當性和民族國家主權

的絕對合理性。第二種看法則認為，

在二十世紀末，國際社會以普遍尊重

人權和不能容忍非人道行為為底線所

產生的共識，已經開始具有規範意

義。現代國際社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

內，應不受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的約

束，以免不能阻止大規模人道悲劇發

生。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

德國《時代》（Die Zeit）周報上發表的

〈獸性與人性：一場法律與道德邊界上

的戰爭〉（“Bestialität und Humanität: Ein

Krieg an der Grenze Zwischen Recht und

Moral”）一文所表述的基本上是後一種

立場1。國內知識界已有人對此文作

出回應，將哈貝馬斯的立場闡釋為缺

乏正義感的「不誠實」說辭。其主要論

點是，北約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

下干預南斯拉夫，破壞了公認的國際

法；哈貝馬斯非但沒有直接譴責這一

行為，反而試圖從人權的角度來探索

這一行為的潛在正面意義，這樣做無

異是在為西方中心論和美國霸權主義

作強詞奪理的辯護2。

哈貝馬斯並不諱言，北約干預南

斯拉夫確實違背了國際法中的國家主

權原則，但他顯然並不認為對這一事

件的思索應當到此結束。如果我們把

「違法」不僅當作一種行為陳述，而更

當作一種道德判斷，那麼，違反某實

際存在的法規，並不是「違法」行為的

全部道德內涵。「法」提供的是特定的

社會性規範，法的前提是社會或類似

社會的群體。所以，說到國際法，就

需要弄清楚國際社會是怎樣的社會，

國際法又是怎樣的法。這是一。國際

法規定世界秩序，也表達道義規範。

秩序和道義：

哈貝馬斯的國際人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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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以權利形式表述的人道價值，人

權是法律條文化了的國際間價值規

範。所以，重視國際法就不能不關心

國際間秩序和道義之間的關係。這是

二。干預是國際行為中最具爭議性

的。干預直接違背國家平等、主權獨

立的原則，是一種顯而易見的敵意行

為。然而，自從90年代開始，國際間

對個別國家內政的干預卻是增加了（主

要發生在一國內部因種族衝突而發生

屠殺和迫遷的時候）。干預一方面不合

國際法，一方面卻又在變得更為頻繁。

這一矛盾能否單從強調主權法得到解

決？這是三。

這三點是哈貝馬斯在〈獸性與人

性〉一文中提出的基本問題。對哈貝馬

斯來說，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不在為北

約行為定性之下，因為它們都與國際

人權的現狀和局限有關。除非我們執

意把哈貝馬斯提出這些問題當作是曲

意維護北約的狡辯之辭，我們實在沒

有理由把他的「誠實」牽扯進來，而把這

些問題本身拋到一邊。本文擬就這些

問題與國際人權的關係作一些探討。

對甚麼是國際「社會」和甚麼是國

際「法」，基本上有三種論點，它們分別

是虛無論、轉化狀態論和現實主權論。

虛無論秉承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 a c h i a v e l l i）和霍布斯（T h o m a s

Hobbes）的傳統，否認國際間存在°

甚麼「社會」。它認為，國際關係處於

一種「無政府」狀態，其中可稱為「社

會」的成分微乎其微。無政府狀態不是

指混亂無序，而是指平等的主權國家

在互動關係中不承認存在高於主權獨

立的規範或法則。自1648年為結束宗

教戰爭而締結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確立國家主權原則之後，虛無論經由

十九世紀黑格爾（Georg W. Hegel）國家

主義論、社會進化論和實證法學的影

響而被廣泛接受。虛無論講究國際

法，但它的國際法只問國家政權是否

存在，不問它是否真能代表全體民

意，其基礎是與民主憲政法學觀不同

的實證論法學觀。它的國際法權利主

體是獨立國家而非個人，它的國際人

格也只是由實際存在的國家政權所代

言的集體人格。虛無論的核心是國家

主權至上和唯主權國家論。

轉化狀態論認為確實有國際社

會，但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它°眼於

國際社會的未來，而非現狀。它注重

的是人類的普遍能力，而非國家的主

權形式，因此是一種世界普遍主義。

早在十六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思想

家但丁（Alighieri Dante）就相信，普遍

的（世界）和平能讓人類發揮其特有的

心智能力3。康德（Immanuel Kant）將

但丁關於人類能力的天意思想轉化為

一種實現人類集體目的的歷史發展

觀。康德認為，人是唯一的理性動

物，在自然中得以發揮的是全人類而

非個人的能力，人類的能力在社會對

抗中發展，是最終促使形成社會規範

秩序的力量4。轉化狀態論的人類社

會觀念清楚地包含了對國際社會現狀

的評價。以它的角度來看，現有的由

國家構成的國際體制將會解體，並融

入到世界共同體社會中去，形成新的

世界政體（cosmopolis）。現有的國際

「軟性法」（受強大地方權力制約的習慣

法，缺乏有效執法、無反映民意的現

代立法或成形的法庭審判制度）也必須

隨之向現今民主國家層面上的「有效

法」過渡5。

現實主權論是介於虛無論和轉化

狀態論這兩個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極

端之間的立場。它並不否定國家的完

善群體性和行使正當政治權威的合法

性。但它認為，國家的完善性、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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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利益聯繫而成為更廣大群體的一

部分。它認為，由於民族利益和民族

感情的現狀，國際社會尚不能取代國

內社會。比利時法學家德維丘

（Charles de Visscher）曾就此說道6﹕

如果國際群體，或者更準確地說，國

際群體的感覺，很少能引發個人良知

的共鳴，那倒不全是由於權力的阻

擾，而是由於大多數人仍然只能感知

民族國家生活要求他們的那種直接實

在的團結，而遠不能感知那種真實但

卻相當遙遠的（國際）團結。

德維丘所說的那種雖非虛幻但卻相當

遙遠的國際社會聯繫不像絕對主權論

說的那麼簡單明瞭，也不像世界普遍

論說的那麼理想美滿。現實主權論也

往往成為經過某種修正後的虛無論和

轉化論的弱勢表述。

哈貝馬斯對國際「社會」和國際

「法」的立場與虛無論和轉化論都有重

要區別，但卻並不因此成為弱化和模

糊化的現實主權論。他的人權思想是

他在這兩個問題上立場的核心。哈貝

馬斯不接受虛無論關於絕對國家主權

論和國際間無政府主義自然關係的觀

點。他反對將「國家」這一現有國際法

的主體自然化或道德中立化，因為「國

際法的主體以其在二十世紀災難史中

留下的斑斑血K證明，認為古典國際

法是清白無辜的這一推想是極其荒謬

的」7。他明確指出：「以人權馴化國

與國之間的自然關係，這樣把國際法

轉化為世界公民法，已經擺到議事日

程上了。」8

以世界公民形態來看，國際社會

的道德主體和權利主體不僅是主權獨

立的國家，而且也應包括具體的個人

和群體。而個人及局部群體在國際社

會中的成員身份卻一直是古典主權論

所要排斥和否認的。人權法則在這一

點上與古典主權論是針鋒相對的。人

權法則使得個人或群體獲得向國際社

會申訴的權利，而國際社會也因此不

允許違反人權的統治者以國家為藉

口，逃避其罪行的法律責任。哈貝馬

斯就此寫道9：

世界公民團體所有的直接成員也要保

護那些受自己政府欺凌的公民。超越

國家主權的法律最重要的後果是——

正如皮諾切特案件所顯示的那樣——

讓那些官員對他們在政府和軍隊任職

時犯下的罪行承擔個人責任。

哈貝馬斯接受轉化論關於國際社

會積極轉化的基本理念，但他並不把

這一希望寄託在人由生以來的理性能

力、人性或自然權利之上，他也不接

受與此有關的轉化機制說。現有的轉

化機制說大致有三：一、國際社會通

過接受某種合法性標準、意識形態真

理或歷史發展規律（如天主教、共產

主義、資本主義）向同化或同質化轉

變。二、由國家間聯邦和世界政府來

實現這一轉變。三、由某一國作為道

德榜樣或價值維護者來領導世界性轉

變。

哈貝馬斯不看好這三種轉化機制

中的任何一種。第一種轉化除了「世界

革命」或「和平演變」進而引起世界範圍

內的意識形態國家集團間的大動干戈

之外，沒有推行的機制。第二種轉化

憑空設想世界政府，其實大可不必。

哈貝馬斯認為，國際社會對其成員進

行道德法律的監督，「在沒有世界的權

力壟斷和沒有世界政府的情況下，也

是可以實現的」bk。至於第三種轉化，

以世界公民形態來

看，國際社會的道德

主體和權利主體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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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說得很清楚，也許有些人（如

一些美國政客）這麼想，但包括他自己

在內的許多歐洲人並不這麼想bl。

哈貝馬斯也不認同現狀主權論。

現狀主權論目前的基本特點是，它無

法也不願區分內政自決、互不干涉原

則和道德不干涉主義之間的區別。由

於缺乏這一區分，任何一國對另一國

的批評都變成了「干涉內政」。哈貝馬

斯拒絕道德不干涉主義。在他看來，

主權論不是一國在他國人民遭受國內

暴政統治時保持道德冷漠的藉口。國

際間的道德憤慨有其自身的價值，不

能僅以是否涉及某國內政而論。正是

因為如此，「科索沃人對平等共存的訴

求，以及人們對殘暴驅逐平民的不法

行為的憤慨，使得（北約的）軍事干預

在西方受到普遍的、雖則程度不同的

贊許」bm。

那麼，哈貝馬斯是如何以「人權」

思想來將他自己的國際社會觀與虛無

論、轉化論和現狀主權論相區別的

呢？大致說來，與虛無論的區別是以

人權馴化國與國之間的自然狀態；與

轉化論的區別是以人權確立轉化的法

制機制；與現狀主權論的區別則是以

人權來確立國際間正當干預的原則和

標準。這三種區別有°實質的內部聯

繫，它們構成了哈貝馬斯國際人權觀的

三個方面，所以需要對它們略加說明。

以人權馴化國與國之間的自然關

係，首先就是要把人權確立為與主權

同樣重要的國際原則。目前的聯合國

憲章中雖然同時包含主權和人權的內

容，因而肯定了二者在國際法中的地

位，但由於聯合國和安理會機制的不

完善，仍給一些國家留下了隨意用主

權擠壓人權的空間。哈貝馬斯稱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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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冷漠的藉口。國際

間的道德憤慨有其自

身的價值，不能僅以

是否涉及某國內政而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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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效的國際法，它的功能不僅是

以尊重主權來維持一種狹義的世界和

平（一種相互非戰的權力平衡秩序），

而且也是以加入人權原則來實現一種

廣義的世界和平（一種互利的、追求普

遍人類目標的、共同合作秩序）。主權

和人權的關係可以看成是權力平衡秩

序和道義秩序的關係，也可以看成是

秩序和道義的關係。

哈貝馬斯不是第一個關心國際間

秩序和道義關係的人，但他的確明確

建議將人權確立為這種道義。主權法

從來就不是國際法的全部內容。荷蘭

法學家格羅蒂斯（Hugo Grotius）於十七

世紀所著的第一部國際法就涉及了一

國可以合法運用武力懲治有道德過失

的另一國的情況，也就是說，承認秩

序並非永遠優先於道義。但是格羅蒂

斯認為，為伸張道義而破壞秩序是以

害易害，應該避免。

格羅蒂斯原則一直維持到十九世

紀末。一次大戰後，格羅蒂斯的秩序

和道義平衡論被重新解釋為世界集體

安全論。這一轉變符合當時世界大多

數國家要求和平穩定和遏制侵略（理解

為破壞既有秩序）的要求。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的國際聯盟就被設想為「對未知

敵人的潛勢聯盟」bo。在這種情況下形

成的國際秩序觀是，無論正當與否，

戰爭即不合程序。由此而奠定了哈貝

馬斯所不贊成的那種簡單的和平主義

反戰信條：「動手與不動手有°道德區

別。」bp

儘管一次大戰後的世界和約所建

構的國際秩序被賦予保障世界集體安

全的道義性，但它卻並不是一種道義

秩序。凡爾賽協議損害中國利益的條

款，就是按照秩序先於道義的邏輯強

加給中國的。對這種秩序觀來說，維

持穩定絕對壓倒糾正不正義的需要。

弱勢者必須以大局為重，犧牲小我的利

益，否則就是對共同集體秩序的威脅。

二十世紀中期後，反帝反殖的民

族正義事業在國際間得到認可，標誌

°更強調道義因素的新國際秩序觀正

在逐漸形成。由新的國際秩序觀來

看，世界秩序朝°伸張道義的方向轉

化不僅與集體安全不相衝突，而且更

是集體安全的條件。冷戰後的90年

代，國際社會對一些國家內部種族衝

突內政的干預，可以看成是這種新的

國際秩序觀的繼續。

新的國際秩序觀說新也不全新，

其實是在一個新的層面上回歸格羅蒂

斯秩序／道義平衡的原則，仍奉行伸

張正義不能以破壞秩序為代價的原

則。一方面，世界各國仍以維持世界

現有秩序為基本出發點。這次北約干

預南斯拉夫，其政治目的不是重新劃

定南斯拉夫邊界，也不是支持阿族獨

立。另一方面，為主權體系秩序而犧

牲道義，在國際間已失去了普遍的認

同。這次歐洲國家對南斯拉夫國內種

族迫遷的強烈反應便是明證。

格羅蒂斯式有條件的伸張正義必

然形成伸張正義行為的雙重標準。總

的來說，北約在科索沃的干預仍以歐

洲安全穩定為主要理由，北約在對待

南斯拉夫和非洲類似情形時顯然持雙

重標準，這說明歐洲國家仍然奉行外

交自顧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說北

約的行為正在確立國際人道新秩序，

恐怕尚為時過早。

在哈貝馬斯看來，僅僅以人道干

預這種方式來馴化國與國之間的自然

關係是遠遠不夠的。他對北約的贊同

是很有保留的。哈貝馬斯清楚表明他

不認同美國以人權來「扮演霸道秩序

保障者的角色的做法」bq。但他同時指

哈貝馬斯在人權問題

上的一個重要觀點

是，區分強制性法制

和公民性法制，人權

不僅應當是政治行為

的道德取向，而且也

應當是法律意義上必

須貫徹的權利。違反

人權者（無論是某政

權，還是某個人）不

僅應受到輿論譴責，

而且應受到法律制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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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現這種情況，不等於要將人權

從世界事務中剔除出去。恰恰相反，

這說明世界人權觀還迫切需要具體化

為切實可行的法制體制。以人權來確

保國際秩序向世界公民社會秩序轉

化，這是哈貝馬斯世界人權觀的第二

個方面。

哈貝馬斯在人權問題上的一個重

要觀點是，區分強制性法制和公民性

法制，人權不僅應當是政治行為的道

德取向，而且也應當是法律意義上必

須貫徹的權利。違反人權者（無論是某

政權，還是某個人）不僅應受到輿論譴

責，而且應受到法律制裁。哈貝馬斯

說br：

不管其純粹道德內涵如何，人權顯示

出主體權利的結構特徵，主體權利本

身需要在強制的法律秩序中付諸實

施。只有當人權在一個世界民主法律

秩序中有了「一席之地」，如同人的基

本權利明文寫進我們國家的憲法那

樣，我們方可在全球範圍內說，人權

接受者同時也可以自我理解為人權的

制定者。

北約在南斯拉夫進行軍事干預，

即便是「為那些人權遭自己政府踐踏的

人伸張正義」bs，也不合民主的世界公

民社會規則，因為「在尚未實現民主法

制的地方，道德性再強的規範也仍然

是強加於人們頭上的限制」bt。這是哈

貝馬斯不完全肯定北約在科索沃的軍

事干涉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用武

力逼迫南斯拉夫人接受一個保證所有

公民具有同等權利的政治制度是不會

人道主義和人權雖然

有種種內在聯繫，但

並不是一回事。人道

主要在戰時保護失去

戰鬥能力者或非戰鬥

人員；而人權則=重

於在任何時候都保護

公民不受自己政府的

侵害，這種保護必然

會干涉到國家的主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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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指出北約行為與世界公民社會

理念不合，而不僅僅是與現有的不干

涉內政法則不合。

哈貝馬斯看到，具有法制形式的

機構化公民形態目前尚不存在，充其

量不過是「一個想要促成其事的願望而

已」ck。但是他認為，「從中不應得出

坐視劊子手蹂躪受害者的結論。國家

權力異化為恐怖活動，這使得傳統的

內戰變為大規模的暴行。如果別無它

法，必須允許鄰近的民主國家採取符

合國際法的合法救援行動」cl。哈貝馬

斯這8所說的國際法不是指主權法，

而是指人權法。對如此理解人權法在

國際法中的地位，批駁者斥之為「強詞

奪理」。這種駁斥顯然是無視這樣一個

事實，那就是國家主權不是國際法的全

部，人權確實也是國際法的一部分。

哈貝馬斯指出，「人道干預」是沒

有辦法的辦法，補救之道不在於就此

取消人權在國際法中的地位，而在於

加強聯合國和安理會落實人權的法制

能力，朝建立世界公民形態的方向努

力。「建立世界公民形態」，哈貝馬斯

寫道：「不是直接以道德觀念判斷並打

擊侵犯人權的行為，而應像國家法

律秩序中追究犯罪行為那樣去做。

國際關係徹底法律化不能沒有解決

衝突的固定程序。」cm為解決固定程序

化的問題，聯合國和安理會都需要有

所改革cn：

至少需要有一個正常運轉的安理會，

需要有國際刑事法庭有約束力的判決

和一個「二級」世界公民代表機構作為

各國政府代表大會的補充。

哈貝馬斯世界人權觀的第三個方

面是用人權來確立國際間正當干預的

原則和標準。從1864年由十二國簽訂

的保障傷員生存權利的日內瓦公約（第

一部國際人道法），到聯合國憲章的人

權條款和聯合國人權公約，世界經歷

了從國際人道到國際人權的飛躍。人

道主義和人權雖然有種種內在聯繫，

但並不是一回事。人道主要在戰時保

護失去戰鬥能力者或非戰鬥人員；而

人權則°重於在任何時候都保護公民

不受自己政府的侵害，這種保護必然

會干涉到國家的主權。

從盧旺達到索馬里，再到南斯拉

夫，隨°後冷戰時期國家內部種族衝

突和這種衝突中反人權情形的加劇，

國際干涉的需要也增加了。種族衝突

屬於內政，對這種衝突的國際干預使

得干涉內政成為突出的問題。在干涉

內政問題上存在°這樣三種立場：

一、絕對不能干涉，干涉者破壞主權

法，必須受到無條件的譴責。二、干

涉是負責任的國家對國際社會的普遍

義務，是維護國際社會道德秩序的必

要機制。三、世界不同國家人們有共

同的利益，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使得

干預成為不可避免。

由第三種立場來看，干預不受歡

迎，但有時卻是必要的。干預應有聯

合國和安理會的合法授權。其次，由

於干預不幸的必要性，凡干預都是例

外，都是偶發，不應成為慣例常規。

再者，在道義尺度上，干預理由的合

理性順序為：一、權力平衡。照顧到

一切外交皆為自顧的實情，對於任何

一國來說，現在還沒有為純道義干涉

的。二、維護文明標準。「文明標準」

本身就有爭議，尤其是在價值多元的

今天，標準只能是極普遍、抽象的，如

「人權」、「人道」。三、維持現有政權。

持這一理由的為國際法實證論者。

以干預理由的合理性順序不難發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

專員羅賓遜夫人提

出，在調查科索沃戰

爭罪行時，應包括北

約所犯下的罪行，應

以違反國際人道法和

人權法直接起訴北約

軍事行動的決策者甚

至飛行員。這不僅可

以在今後限制和束縛

濫用武力，而且也是

對國際人權的再度宣

示：如果主權不能凌

駕於人權之上，人道

干預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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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北約對科索沃干預用的是第一和

第二理由。即使在第二理由受懷疑的

情況下，第一理由仍然成立。當然，

對第一理由的解釋仍可不同，歐美人

視之為秩序，別人可視之為霸權。但

如果全然否認第一、第二理由的合理

性，那麼剩下的只有一個令人難堪的

結論，那就是只好無條件地支持米洛

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政權。

哈貝馬斯在科索沃事件上是這樣

處理干預的理由順序的：權力平衡仍

為第一，因為權力平衡作為群體安全

的指標仍「具有不容爭辯的價值」co，

而且，「在旁觀者眼8，以符合目的的

理性的自我保存為最高原則，仍不失

為調節集體之間關係的最佳方式」cp；

維護文明標準仍為第二，因為人權雖

然可以提出來，但除非它由聯合國落

實為一種世界公民形態的固定程式，

它不可能成為第一順序理由。哈貝馬

斯不認為維持任何反人權的現有政權

是值得堅持的第三理由。

在人權政治的前提下，即使北約

在南斯拉夫的人道干預可以有條件地

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但它在南斯拉夫

造成了無辜平民的重大傷亡和生存環

境被破壞，這種不人道的後果事實上

瓦解了它起先的人道合理性。哈貝馬

斯並沒有無視這種「戰爭可怕的附帶

後果」cq。戰爭後果這個具有普遍意義

的問題，並不因科索沃戰事結束而告

終。這個問題必須在國際法中以加強人

權而非以退縮到主權才有討論的空間。

事實上，戰爭後果問題已經引發

了人們對當代戰爭理論、戰爭倫理、

軍人榮譽和戰爭犯罪責任等一系列問

題的思考。「外科手術般精確」的現代

空中打擊，以無辜平民傷亡來減少戰

鬥人員的傷亡，這是否道德？對民用

設施的大規模破壞是否違背正當使用

武力的規則？以保全自己生命為最終

目的的戰爭行為對軍人榮譽和責任有

°怎樣的負面影響？面對當前軍事道

德的淪落，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羅賓遜夫人（Mary Robinson）提出，在

調查科索沃戰爭罪行時，應包括北約

所犯下的罪行，應以違反國際人道法

和人權法直接起訴北約軍事行動的決

策者甚至飛行員。這不僅可以在今後

限制和束縛濫用武力，而且也是對國

際人權的再度宣示：如果主權不能凌

駕於人權之上，人道干預也不能。從

國際間實行真正平等、公正的人權這

一點來看，哈貝馬斯提出國際人權觀

也是很有意義的。

徐　賁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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